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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 言 

「商標圖樣中包含不具識別性部

分，且有致商標權範圍產生疑義之虞，

申請人應聲明該部分不在專用之列；未

為不專用之聲明者，不得註冊。」，商標

法第29條第3項明文。據此規定，商標註
冊時，若申請圖樣中有包含不具識別性

之部分，且經核准後可能會發生商標權

利範圍有疑義，申請人應聲明不專用。

申請人須自主放棄該不具識別性部分之

專用權，避免形成商標權範圍的模糊地

帶，若不聲明，則不予核准註冊。然而，

條文中「有致商標權範圍產生疑義之

虞」，對於競爭同業而言，究竟是讓商標

權範圍更清楚還是產生更多疑義？是否

維持了市場公平秩序，而不會造成商標

權人或競爭同業混淆？本文將進一步探

討。 

貳、 修法歷程與主管機關 
釋義 

延伸閱讀

律師智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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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條文在2011年6月29日修正公
布1，其修法理由：「（一）原條文關於『若

刪除該部分則失其商標之完整性』之文

字，指申請時所檢附之商標，通常係為

申請人已經實際使用，或想要在市場上

使用之商標，自申請人使用之角度觀

察，說明性或不具識別性部分本身，亦

為完整商標之一部分，若將之刪除，實

已失去申請商標原來之完整性。又自商

標註冊之角度觀察，商標整體具識別性

者，即符合商標區別商品或服務來源之

功能，除非有刪除之必要性，例如該不

具識別性之部分，有原條文第二十三條

第一項第十一款使消費者誤認誤信商品

或服務性質、品質或產地之虞之情形，

否則，即應依聲明不專用以取得註冊，

以尊重申請人實際使用之需求而無限制

之必要，爰刪除該等文字。（二）聲明不

專用制度之目的，在於避免申請人於商

標註冊後，濫行主張權利，造成第三人

之困擾。設若不具識別性部分，並無使

第三人對商標權範圍產生疑義之虞，例

如係通用名稱或明顯不具識別性之說明

性文字等情形；如『嘉禾不動產』使用

於不動產租售、買賣服務，『不動產』為

指定服務之說明，若申請人於申請時未

聲明，依現行法規定，審查時仍須要求

申請人補正聲明不專用，徒增公文往返

時間，影響審查時效，復因商標註冊所

賦予權利之範圍明確，自無單獨就該不

具識別性部分主張排他使用之可能，商

標專責機關應無庸要求申請人再就該部

分聲明不專用。惟該部分若有致商標權

範圍產生疑義之虞，仍應就該部分聲明

不在專用之列，例如將說明性或不具識

別性文字予以圖形化，使商標圖樣整體

具有識別性，惟該等文字若有致商標權

產生疑義，申請人仍應聲明該等文字不

在專用之列，以釐清專用範圍。」，申請

人申請商標時，不論是行銷廣告或是設

計發想，通常已投入成本於商標圖樣

上，是修法理由第一段尊重申請人申請

商標時的意願，應予肯認。但商標圖樣

中可能包含不具識別性之部分，故修法

理由第二點，透過聲明不專用制度，解

決前述商標圖樣包含不具識別性部分之

問題，避免商標權範圍產生疑義，並說

明若核准後不會產生商標權範圍的疑

義，則該不具識別性部分就毋庸再通知

申請人補正聲明不專用，以節省行政資

源與效率。 
此外，根據智慧局發布之聲明不專

用審查基準2，聲明不專用效果解釋「商

標註冊後，雖然商標圖樣中含有聲明不

專用的部分，商標權人仍取得於指定商

品或服務使用整體商標的權利，而非單

獨使用商標中特定部分的權利」，「但囿

於取得的資訊 有限 倘審查程序中，未
要求申請人  就有致商標權範圍產生疑
義之虞的不具識別性事項聲明不專用即

准予註冊，商標權人仍不得排除他人關

於該不具識別性事項的使用。」3。由此

可見，商標註冊後，商標權人就不具識

別性之部分不論有無聲明不專用，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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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人就該部分均不得單獨主張權利，而

係取得整體商標使用權利。 
審查基準進一步亦說明「商標是否

造成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其判斷仍應

以整體商標圖樣為觀察。商標組成部分

因識別性強弱的差異，在商標混淆誤認

之虞判斷時會被施以不同的注意力，因

此商標圖樣中不具識別性部分，不論其

屬有致商標權範圍產生疑義之虞並經聲

明不專用，或無疑義之虞而未經聲明不

專用，僅是在判斷時會被施以較低的注

意力或忽視而已，但仍不排除因個案的

具體情形，有影響混淆誤認之虞判斷的

可能。」4，另參酌混淆誤認之虞審查基

準「商標圖樣中不論有無聲明不專用之

部分，在與其他商標間判斷近似時，仍

應就包括聲明不專用之部分為整體比

對，此乃為前述整體觀察原則之必然體

現。惟亦應注意，聲明不專用部分或顯

無疑義而未聲明之不具識別性部分雖列

入商標整體為比對，然而該等不具識別

性部分非作為商品或服務來源之主要識

別部分，所以在比對時，該不具識別性

的部分會施以較少的注意。」5。因此，

商標權經聲明不專用後，是否具備識別

性仍應以整體商標為審查，惟在和其他

商標在對比是否混淆誤認時，因聲明不

專用之部分並非作為識別商品或服務來

源標識，故判斷時應將不具識別性部分

考量進去，並施以較少注意進行比對。 
審查基準亦說明「故聲明不專用制

度，僅是於審查程序就可能發生商標權

爭議的情形，預作防範的行政措施，註

冊商標是否已就特定事項聲明不專用，

並非日後判斷其是否具識別性的唯一依

據。」6，此部分釋義內容經常出現在法

院判決理由中7。 

參、 產生問題 

一、在商標申請實務上，申請人以

整體商標送件，一定會希望取得完整商

標權，若聲明不專用，等同承認商標有

不具識別性的部分，放棄該部分之商標

專用權。因此，申請人送件時，若無委

託代理人，因不諳法律，甚少申請人會

主動聲明不專用。若有委託代理人，代

理人考量申請人意願，縱然商標有不具

識別性之部分，但該部分是否會造成商

標權範圍產生疑義，代理人亦不敢保

證，且審查後若審查委員認為須聲明不

專用，會發給審查意見通知，故代理人

通常不會建議申請人在送件時就主動聲

明不專用，抱持反正先闖闖看的心態。

如此一來，商標申請送件後，若商標圖

樣包含不具識別性的部分，且該部分非

無需聲明不專用例示事項8，審查委員還

要再審查是否發生商標權範圍產生疑

義，多一個要件判斷，是否真有達到節

省行政資源效率之目的，已有疑義。 
二、實務上亦常發生審查委員認定

商標圖樣包含不具識別性部分，且有致

商標權範圍產生疑義之虞，要求申請人

聲明不專用，申請人不服提起行政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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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經法院審理後認定該部分具有識別

性，無需聲明不專用，但未就商標權是

否產生疑義之虞進行審理9。商標識別性

之審查最終仍係以司法機關認定為準，

則現行法就「商標權範圍產生疑義之虞」

要件，是否還有必要在行政程序即預作

防範？ 
三、此外，商標經核准註冊後，智

慧局會將其相關資訊公告上網，達到商

標權範圍公示公眾之效果。商標註冊若

有聲明不專用之部分，智慧局會一併公

告該部分，於公告頁面上註明「本件商

標不就『○○○』文字主張商標權」。公

告不專用部分或為好意，使競爭同業清

楚該部分使用後並無侵害權利之虞。然

而卻也造成反面效果，因公告中沒有加

註不專用部分的商標權，競爭同業無法

判斷到底整體商標中有沒有不具識別性

的部分？在解讀商標權範圍時產生困

擾： 
（一）商標權包含不具識別性的部

分，審查委員認為沒有造成商標權範圍

疑義，故未要求聲明不專用，但因為沒

有公告加註該部分不專用，競爭同業仍

不敢貿然使用該不具識別性的部分。 
（二）另一種情況，競爭同業認為

商標權有顯然不具識別性的部分，推論

該部分係因不會造成商標權範圍而未加

註不專用。但事實上卻是申請人審查

時，該不具識別性之部分因市場上使

用 10，已使相關消費者就該部分識別出

商品或服務的來源，申請人主張該部分

取得後天識別性，而核准商標註冊，故

毋庸聲明不專用。此時競爭同業若使用

該部分亦會產生商標權爭議。 
四、此外，以申請人角度而言，申

請時未聲明不專用，審查委員認為申請

商標雖有不具識別性部分，但不致商標

權範圍產生疑義，故未通知申請人聲明

不專用。商標經核准註冊公告後，申請

人可能會以為商標組成均有識別性，而

形成商標權範圍主觀上認知落差，商標

權人可能持不具識別性之部分主張權

利，而發生商標爭議。 

肆、 本文淺見 

商標公告後，不論有無聲明不專用

部分，商標權人就不具識別性的部分均

不可單獨主張權利，且判斷商標識別性

是以整體觀察為之，僅有注意程度強弱

之區別，聲明不專用制度目的在於預作

防範的行政措施，則是否有必要在預作

防範時就加上「有致商標權範圍產生疑

義之虞」審查要件？ 
現行商標申請程序非強制委任代理

人，一般人可自行申請，但識別性判斷

有一定專業經驗，一般人不諳法律，判

斷識別性已有相當難度，若要再更進一

步判斷會不會造成商標權範圍產生疑

義，實難以期待，故自行申請商標之申

請人通常不會在一開始就聲明不專用。

縱然委託代理人，代理人亦不會在申請

時就建議聲明不專用已如前述。依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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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聲明不專用非日後判斷商標是否具

識別性的唯一依據，若有爭議，最終仍

是以司法機關認定。然申請人申請商標

時，因多了「有致商標權範圍產生疑義

之虞」要件，不論有無委託代理人，均

不會主動聲明不專用，反而讓申請人產

生僥倖的心態。 
此外，現行法會造成競爭同業認定

商標權範圍之疑義，以及商標權人對於

商標權範圍的主觀認知落差，商標權人

若惡意，亦可能會持已經公告但包含不

具識別性的部分單獨主張權利，造成權 
 
 

利濫用，侵害市場公平競爭。本文認為，

應將法條中「有致商標權範圍產生疑義

之虞」刪除，如此一來，審查時若包含

不具識別性之部分，均一律通知申請人

聲明不專用。商標權經核准公告後，無

加註不專用之部分，即表示該商標權沒

有不具識別性之部分，競爭同業不用再

臆測是顯然不具識別性，或誤判商標權

其實是透過後天識別性核准註冊，商標

權人亦可明確認知商標權範圍，杜絕權

利濫用，真整達到市場公平競爭之效

用。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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